
发包方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方 (乙方)： 中科祥达（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就本项工程建设有关事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为明确双方在建筑施工合作中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同意签定本合同，合同一经签定，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1、工程名称：中坤广场C座直燃机吊装口恢复施工工程                                                                        

1-2、工程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                                                                          

1-3、工程内容：中坤广场C座直燃机吊装洞口楼板恢复施工，具体施工内容以施工图为准                                                                          

1-4、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1-5、工程单价：参附件《报价单》，报价单施工内容范围总价包干；                                                                      
1-6、合同金额：人民币：73800元（大写：柒万叁仟捌佰元整）含9%增值税专用发票；                                                                     

1-7、工程质量：满足设计图纸、规范及甲方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第二条 工程期限  

2-1、  开工、进场日期：2021 年   7   月  25   日，竣工日期：2021年 8 月 5 日；

工期日历天数：   11天；满足甲方整体工期要求。
2-2、  如遇下列情况，工期相应顺延：

2-2-1、发包方在合同规定开工日期前一天，不能交承包方施工场地、施工用水、电未按要求接通，或现场不具备施工条件等非乙方原因影响施工。

2-2-2、有设计变更而增加工程量影响进度，新增工程量另行计算工期. 

2-2-3、发包方未按照合同规定拨付预付款、工程进度款而影响工程进度；

2-2-4、因现场交叉施工而影响承包方正常施工；

2-2-5、因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影响施工。

第三条  甲方责任

3-1、开工前三日负责向乙方提供工程所需要的图纸 1 套。

3-2、甲方委派  董成龙    为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对本工程的材料质量、工程质量、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办理验收、结算、变更、登记、交接手续和其它事宜。

第四条  乙方责任

4-1、遵守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的交通和噪音等管理规定，做到文明施工、安全生产；

4-2、遵守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制度；严格现场管理，做好责任区内洞口临边防护，及时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

4-3、施工前和施工中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作好防火、防盗、防触电工作；

4-4、由于乙方原因，乙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各项任务时，应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4-5、保证施工安全，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的事故，人身财产等事故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4-6、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工艺流程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甲方如有设计变更时，需办理洽商变更手续后乙方方可进行施工；

4-7、乙方服从业主、监理、甲方对工程施工中的安排和协调，执行甲方安全、质量、环保、文明施工方面的管理规定

第五条  工程验收及质量检验标准
5-1、按照行业有关规定及本工程有关的规范、规程、图集及文件由甲方及监理组织验收。

5-2、质量标准为合格。

5-3、工程完工，乙方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甲方应于接到申请5日内，组织验收，逾期按甲方默认工程验收合格。

第六条   合同价款的确认与调整
6-1、施工中出现设计变更，甲方应提前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因变更而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6-2、由于甲方设计原因，对原设计进行修改所采用的材料代用，其费用部分做相应调整；

6-3、现场签证单双方代表签证为准，并作为结算依据。
第七条   工程价款拨付
7-1、施工合同签订后，施工前三日，预付工程进度款：
7-3、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7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7-4、本工程款支付方式：转账、支票 、现金；
7-5、工程款结算支付前，乙方应按结算支付金额提供相关票据。

第八条   争议
8-1、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或者申请施工合同管理机构合同有关部门调解。不愿通过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  海淀区  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甲方或乙方不能按本协议条款约定内容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及发生使合同无法履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赔偿因其违约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9-2、除非双方协议将合同终止，或因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条   附则
10-1、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由甲乙双方分别保存；

10-2、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工程款全部结清后失效。
10-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 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中科祥达（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税 号：91110106666295220C
	税 号：91110111MA00HAM31X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17、17-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
	地 址：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长虹西路73号1幢1层C25

	账 号：0201000 103 0000 23429
	账 号：1105 0165 3600 0000 1283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电 话：010-52892872 
	电 话：18600947373

	甲方代表：董成龙
	乙方代表：高勇

	签定日期：2021年    月    日 
	签定日期：2021年    月    日


	报价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量
	计量单位
	金额（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1
	焊接型钢
	2703.65
	Kg
	11
	29740.15
	
	

	2
	埋板
	436.3
	Kg
	11.5
	5017.45
	
	

	3
	M20化锚（进口）
	96
	套
	129
	12384
	
	

	4
	M24高强螺栓
	40
	套
	25
	1000
	
	

	5
	压型钢板
	34.8
	㎡
	155
	5394
	
	

	6
	栓钉
	174
	个
	5.5
	957
	
	

	7
	钢筋
	456.73
	Kg
	9.5
	4338.935
	
	

	8
	混凝土
	6
	m³
	950
	5700
	
	

	9
	封边角钢/化锚
	17.4
	米
	185
	3219
	
	

	一
	直接费小计
	
	
	
	67,750.54 
	
	

	二
	税金
	
	
	9%
	6097.55 
	
	

	三
	利润
	
	
	0%
	0.00 
	
	

	四
	总计
	
	
	
	73848.08 
	
	

	
	优惠价
	
	
	
	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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